
临空经济区关于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规定，为进一步优化全区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产业能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临空经济区发展定位与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总则
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强化系统谋划与精准施策相结合，既注重解决企业当前面临的共性难题，也着力布局长远发展的关键环节，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企业发展厚植沃土、保驾护航。
二、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提升综合服务能级
第一条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面对标国内先进地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设立“企业服务专窗”，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受理”，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建立健全企业诉求响应机制，明确专人对接，限时办结企业反映的问题。
第二条 强化要素保障支持。实施“要素跟着项目走”保障机制，优先保障符合临空产业导向的重大项目在土地、能耗等方面的需求。超前规划和建设5G网络、工业互联网、智慧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定期组织银企对接活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第三条 搭建产业对接平台。围绕航空物流、智能制造、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跨境电商等主导产业，定期开展精准对接活动，促进区内企业协作配套、融通发展。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做优外综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信息、法律、通关等一站式支持。
第四条 加强人才引进与培育。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一站式”落地服务，在安居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健康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支持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开展“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
第五条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严格落实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合法权益。加大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全链条服务力度，定期开展涉企政策合规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
3、 聚焦关键领域，实施精准激励
第六条 支持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一是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20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二是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2000万以上的批发企业、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500万以上的零售企业、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200万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企业（含大个体户），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三是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的服务业法人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第七条 支持工业企业技改扩产。对当年实施的并实现有效投资的工业技改投资项目，按实际投资额分档给予奖补，其中认定投资2000万元（不含）以下的，奖补1万元；认定投资2000万元至5000万元（不含）的，奖补2万元；认定投资5000万元至1亿（不含）的，奖补3万元；认定投资1亿元以上的，奖补5万元。
第八条 支持企业做优做强。对首次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奖励20万元、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励10万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绿色工厂奖励20万元、省级绿色工厂奖励10万元，对获评省级5G工厂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bookmark: _GoBack]第九条 支持培育科技型企业。对当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按其上年度研发投入额的1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按元为最小单位四舍五入取整数。对当年成功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奖励5000元，其中已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不重复奖励。
    四、附则
第十条 政策衔接与解释。 本政策实施过程中，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冲突的，以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为准。本政策所述奖补资金均为区级财政配套奖励资金，与上级奖补政策可叠加享受。区级其他政策与本政策重复的，按照“从优、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第十一条 负面清单管理。 申请企业在本年度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享受本政策支持：一是因安全、质量等相关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照等行政处罚的；二是对发生的一般及以上等级的生产安全、质量安全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三是被国家或地方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列入并公示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经营异常名录（因违法行为被列入）等失信名单，且尚未完成信用修复的；四是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因相关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三条 施行时间与有效期。 本政策由临空经济区经济发展局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实施,自2024年1月开始执行，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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